苍南县人事局   中共苍南县委政法委员会

关于公开选调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公告

因工作需要，决定面向全县公开选调县委政法委（610办、禁毒办）全额事业编制工作人员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选调对象、条件

1、本县全额事业编制人员，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；
2、具有国家承认大专毕业以上学历；
3、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（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；
4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遵纪守法；
5、身体健康。

二、选调名额：5名

三、选调办法

（一）笔试。笔试科目为申论，主要测试应试者的综合分析、解决问题能力，笔试成绩占总分60%（总分按100分计）。

（二）面试：根据笔试分数从高分到低分按选调人数的1：2划定入围面试分数线参加面试，面试工作由县委政法委具体负责实施。若选调计划数与报名人数的比例不足1：3的，相应减少选调人数。面试主要测试仪表、形象、举止、语言表达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等。面试成绩占总分40%（总分按100分计）。

（三）加分：乡镇综治专职工作人员、县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及现被县委政法委借用的工作人员，在政法综治岗位上工作每年加0.5分，不满1年按1年计算，累计加分不得超过5分。
综合成绩计算方法： 

综合成绩=笔试成绩×60%﹢面试成绩×40%﹢加分

（四）政审。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选调人数的1:1.5参加政审。

（五）录用。政审合格人员由县委政法委择优录用，并予以公示。公示期满后办理相关手续。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报名

1、报名时间：2006年4月29日至4月30日，上午8：00—11：30，下午2：00 —5：30。
2、报名地点：县委政法委政工科
3、报名材料：身份证、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；近期免冠同底单寸照片2张。
（二）报考人员应正确填写选调报名表，并交报考费每人10０元。
（三）考试时间：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联系电话：64703673  

本次公开选调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由县人事局、县委政法委共同组织实施，并邀请县纪委、监察局实施全程监督。

附：县委政法委公开选调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表     
苍 南 县 人 事 局

中共苍南县委政法委员会

2006年4月18日
县委政法委公开选调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表
报名序号（工作人员填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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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报考人员须如实填写，如有虚假，后果自负；
    2、简历根据经历分段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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